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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流转工作做法及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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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结构的

调整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内部流转和外部隐

性流转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利津县作为山东省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的县区之一 ,搞好此

项工作尤显其重要性。近日 ,笔者随团赴广东省东

莞、佛山 2市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情况

进行了考察 ,结合利津县工作实际 ,就搞好试点工作

提出了合理性建议。

1　广东省流转基本情况

2000年开始 ,广东省佛山、东莞等地在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 ; 2001年 10

月 ,佛山市顺德区被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列为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城市 ;

2003年 6月 ,广东省政府在顺德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 ,下发了《关于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

转的通知》; 2005年 10月 ,出台了《广东省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省政府第 100号令 ) ,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在全省推行。东莞市集体

建设用地 6. 54万 hm2 ,占全市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67. 7%。全市每平方千米集体建设用地吸收外资

2171万美元 ,实现每平方千米生产总值 4686万元。

佛山市共流转集体建设用地 984宗 ,流转金额 4. 7

亿元 ,流转面积 115. 51 hm2 ,流转总金额 1. 2亿元。

从办理流转的类型来看 ,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主 ,

多数以租赁方式进行流转 ,占流转总数的 85%以

上。

2　广东省实行流转的主要做法

2. 1　领导重视

广东省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出台了管理办法 ,

东莞、佛山等地也以政府令的形式出台了管理实施

办法 ,这是全国率先在农村土地市场方面的探索性

立法 ,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有法可依。广东

各地都将这一工作作为国土资源管理的重点来抓 ,

指定分管领导负责 ,由国土部门牵头 ,建设、规划、财

政、农业等部门配合 ,大力推进了该项工作顺利开

展。

2. 2　政策到位

(1)坚持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原则。坚

持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 ,

充分体现农民集体对其所有的土地拥有使用、占有

和收益、处分的权利 ,与新出台的《物权法》精神一

致 ,提高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积极性。

(2)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土地管理法对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有较多限制 ,随着改革开放不

断深入和社会经济不断加快发展 ,经济相对发达地

区的农村集体建设土地经济价值得以显现 ,同时民

营经济不断壮大 ,需要大量的土地作为生产经营的

载体 ,而仅靠土地出让一级市场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

政府审时度势制订出台了办法 ,允许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流转。

(3)坚持用途管制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关于

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定 ,坚持只能是依法办理了用地

手续的集体建设用地才能进行流转 ,集体农用地不

能直接流转用于非农业建设。

(4)坚持公开的原则。除规定流转应经村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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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通过外 ,还制定了公开交易制度 ,防止暗箱操

作 ,从制度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5)坚持形式多样的原则。在流转形式上 ,有

出让 (作价出资、入股、联营、兼并和置换等 )、出租、

转租、抵押等多种形式 ,其中最常见的是出让、出租、

房地抵押。

2. 3　成效显著

(1)保障了农民权益。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土地所有者仍为集体 ,这就充分尊重了农民的

土地财产权 ,使农民土地财产权得到切实保障 ,让农

村享受到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带来的好处和

实惠 ,让利于民 ,做到“多予、少取、放活”,提高了农

民参与集体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自有

房屋参与出租经营 ,增加了收入。

(2)提高了集体收入。同国有土地相比 ,集体

土地流转需要缴纳的税费负担相对较轻。已办理农

地转用地手续或已批集体建设用地发生流转的 ,无

需再次缴纳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征地管理费 ,

减少了用地税费负担。通过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

转 ,显化了集体建设用地的经济价值 ,镇、村、组 3级

资产稳步增长 ,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盘活了存量土地。流转工作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 ,鼓励盘活存量建设

用地 ,提高集约用地水平 ,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对农地

的占用 ,既保护耕地又解决建设用地的需求。

(4)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流转大大减少了因

征地问题而引起的群众上访和群众性事件 ,避免了

社会矛盾的发生 ,减少了因征地范围太广和征地过

程不够透明、征地补偿不够合理而损害群众合法利

益的现象。

3　几点思考

借鉴广东省东莞、佛山 2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流转的经验 ,就搞好利津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流转试点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

(1)结合实际进行流转。对利津县土地利用规

划范围内集体建设用地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

转手续 ,遵照群众意愿 ,采取出让、出租等多种方式。

以基准地价为参照 ,地价补偿由村民委员会与流转

用地单位自愿协商。收益管理办法由财政部门结合

试点办法制定。按照有关规定征收新增建设用地有

偿使用费、契税、管理费和耕地占用税。结合利津县

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向 ,优先保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急需用地招商项目用地 ,根据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指标 ,积极与上级有关业务部门沟通 ,将不是基本农

田的成方连片的土地调整到规划区内 ,然后根据用

地户的需要 ,办理土地征用手续 ,或者办理集体土地

使用权流转手续。

(2)大力实施小城镇建设。利津县要充分利用

好现行政策 ,大力开展土地整理 ,实行农村居民点用

地置换 ,迁村并点 ,通过集体土地流转 ,建设农民公

寓 ,改善城镇环境 ,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发展 ,

一方面可以壮大村集体经济组织 ,另一方面可从根

本上改变陈庄镇规划区内城镇建设面貌。

(3)进一步放开流转范围。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范围适用于工业、综合、商业、金融、旅游和娱乐用

地。同时也要在农村宅基地流转方面进行大胆探

讨 ,从根本解决目前存在的宅基地随意买卖问题 ,让

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土地使用年限要与国有

土地等同。

(4)进一步放宽环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

转在广东省已全面实施 ,利津县作为全省唯一一个

试点县正在实施。试点过程中需要很多政策的支持

和配合 ,需要政府法制办公室等有关部门解放思想 ,

大胆探索 ,勇于实践 ,为全省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

权流转工作创出路子 ,为利津县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5)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试行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流转 ,是完善土地市场的重要步骤 ,是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此次改

革措施涉及土地收益分配的重大调整 ,牵涉面广 ,关

联度高 ,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县政府要成立

专门机构 ,政府主要领导要负总责 ,国土、建设、金

融、财政、劳动、农业、税务等部门要全力配合 ,为试

点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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